1. 中标方提供的旋转导向工具为进口工具。

2. 中标方进口旋转导向工具所施工的井段确保满足油田的工程及地质要求。

3. 中标方负责提供旋转导向工具和井内钻具连接的配合接头，并提供效探伤检测报告。

4. 设备采用自发电。

5. 可不停钻下发指令，发指令期间不影响钻进，通过下发指令实现轨迹实时调整，下发指令对钻头水眼无特殊要求。

6. 轨迹井斜控制精度≤±0.3°。

7. 井下设备对泥浆密度无上限要求、对泥浆含氧量无要求、对钻头压降无要求。

注意：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标准作废的，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协商确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要求。

